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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生学费与资助政策中的公平问题 

——兼论研究生教育的适度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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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100871） 

 

摘要：从伦理学公正（公平）角度对研究生教育的深入分析表明，研究生学费与

资助政策中存在两个主体的社会公正：研究生教育的享有者和纳税人。社会分配

给两个主体权利与义务不相等都是根本的社会不公正。如果仅以配置职能为主，

政府对研究生教育财政资助的分配适用比例平等原则，基于学生未来可能贡献的

比例很可能被转化为基于才能（或综合指标）的比例进行分配；如将配置职能与

分配职能相结合，则应同时给予弱势群体以补偿。社会应允许个人负担全部成本

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权利得到实行。在对适度研究生规模的探索中，由财政经费和

私人自有经费支持的研究生规模应形成互补关系，政府应注意由财政经费支持的

研究生规模不导致过度教育而产生社会不公正和纳税人过重的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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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ty of Two Subjects in Tuition and Financial Aid Policies and Proper Scale of 
Graduate Education 

Lu Xiaodong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P. R. China) 

Abstract: The equity in tuition and financial aid policies of graduate education are of 
two subjects, the student and the taxpayer. The right and obligation of student should 
be equal, and the obligation and right of the taxpayer should be equal too. Only in 
such circumstances there is justice, or else injustice. The society should distribute the 
financial aid in the proportion of future social contribution of student, and it may be 
translated to the proportion of merit and ability of student or multi-criterion now with 
some uncertainness. It is fair. People who want to pay tuition equal to full unit cost 
should be given opportunity. Such behavior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society because 
it is favorable for all. The government must ensure that there is no over-education in 
graduate education caused by scale financed by tax for it is unfair to the taxpayer. The 
proper scale financed fully by tax and by personal money should be complementary to 
each other in graduate education. 
Key words: equity (justice, fair), tuition, financial aid, scale, graduat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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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公正、正义）与效率是评估教育财政政策的两个重要标准。教育财政

学对效率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政府如何配置财政性教育资源，以期减少浪费、促进

更多人福利状况的改善，帕雷托最优被认为是资源配置的理想状态。然而“帕雷

托效率准则本身不足以对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进行排序，相反，明确的价值判断

却需要以效用分配的‘公平性’为基础”。【1】这意味着在效率和公平两个标准

之间，公平标准更为优先。 

在本科生学费政策的公平影响研究中，多位研究者都指出，成本分担政策有

助于促进社会公共教育资源在全体社会成员中配置结构的公平性，促进社会成员

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分配结构的公平性。【2】约翰斯通指出，高等教育中的学

生资助政策应当与学费政策相配合，“以便使所有愿意学习以及能够从学习中受

益的学生都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不论其父母的经济状况如何”。【3】这一点成

为本科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张的重要价值取向。与本科生公平研究思路相同，研

究生收费政策公平影响的研究也指出，实行成本分担政策后国家公共教育经费在

研究生生均成本中所占比重降低，如果国家用于研究生教育的公共经费不变和人

均成本不变，研究生规模将可随分担金额占成本比重提高而同幅扩大。研究生规

模的扩大使研究生教育机会增加，这样才能根本解决公民接受研究生教育中的公

平问题。同时，该政策也将会促进毕业研究生的自由流动和平等地为各种所有制

经济服务，使更多公民有机会接受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4】 

然而，能否为实现公正目标将不断扩大本科教育规模的价值取向也应用于研

究生教育中呢？如果公正的价值取向就是使更多公民有机会接收研究生教育，并

且这一价值观成为现实，社会上将有更多的研究生毕业生。值得注意，在研究生

教育未实行成本分担政策之前，中国的研究生规模已开始大幅增长，2001 年招

生规模达到162,008人，在校生数由1990年的93,018人增加到2001年的392,574

人，2002年在校生数更比 2001年增加 27.41％，达到 50.10万人，【5】其中在

校博士生数仅次于美国和德国。社会有更多的研究生教育机会表面看确实对社会

有益，也更加公平，但哈耶克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当知识分子数量超

出社会能以一种有效益的方式加以利用的水平时，“对政治稳定而言，几乎没有

什么比存在着一个为自己的所学找不到销路的知识无产阶级（intellect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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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etariat）更具危险性的事情了”。【6】法国人力资源规划专家贝尔特朗也

指出，当发展中国家企图改变落后状况和普及教育时，相关进程在“教育之外其

他方面引起反应，并带来社会压力，导致在中等教育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上与经济

吸收能力不成比例的增长速度。”【7】这一危险提示我们，中国目前如果也将

不断扩大研究生规模作为以公平为目标的政策价值取向可能存在问题。首先，有

限的公共财政在任何国家都无法负担普及的研究生教育；其次，以目前研究生规

模为起点，如果以不断扩大的税收为财政来源去支持不断扩大的研究生规模，其

合理性更值得深入分析。以上问题在宏观方面与国家研究生总规模相关，如果我

们将其分解为不同学科（或专业、领域）的研究生规模时，问题转变为研究生的

学科结构规模问题。 

研究生收费和资助政策如何设计才能保证社会公平的实现呢？是否会使来

自低收入家庭但有天赋与才华的学生因收费而无法入学？这是研究生学费与资

助政策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社会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问题如此重要因而无法

回避。 

一、两个主体的公正 

马斯格雷夫将政府的经济职能划分为配置职能、分配职能和稳定职能。这一

分类简洁地勾勒出政府介入经济生活的主要轮廓，成为被广泛采纳和最具权威性

的分类。【8】其中，政府的配置职能强调通过政府的有目的介入确保资源的有效

利用，合理配置稀缺的公共资源，矫正市场不完善，如保证外部经济的充足供给，

或对外部不经济过度供给予以约束。分配职能则旨在实现收入在全社会的公平分

配，人们普遍同意应给予社会中处境悲惨和不利群体以帮助，这些群体包括收入

在贫困线下的个人和家庭、残疾人、失业者等。在考虑收入分配的公平中，对“公

平”的具体内涵则众说纷纭，粗略的分类包括过程标准和结果标准两大类，并可

进一步分为十小类。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的划分既可看作过程标准，也可看作结

果标准。【9】研究生教育可以带来社会收益和私人收益，政府资助的目标就是保

证社会收益作为外部性的充足供给，这是典型的配置职能。政府在研究生学费与

资助政策中履行配置职能，其公正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在此我们首先返回伦理

学，从“公正”观念本身开始对这一问题的再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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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伦理学中的公正原则与公正类型 

什么是“公正”，这是我们探究的起点。多数伦理学家认为公正、正义、公

平、公道是同一概念（本文中公正、公平、正义也为同一概念），是行为对象应

受的行为，是给予人应得而不给人不应得的行为。在对经典“公正”概念反思基

础上，王海明将其准确化：公正是平等（相等、同等）的利害相交换的善的行为，

是等利（害）交换的善行；不公正是不平等（不相等、不同等）的利害相交换的

恶行，是不等利（害）交换的恶行。公正的总原则是“等利（害）交换”。【10】 

依据公正的性质和公正行为者的性质，论理学家将公正分为个人根本公正、

社会根本公正及个人非根本公正、社会非根本公正四大类型。其中社会根本公正

就是“分配公正”，即社会对每个人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公正，社会非根本公正则

是社会所无关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如果我们把研究生教育机会作为社会的一种分

配，那么什么是其中的权利和义务呢？ 

2、研究生学费与资助政策中权利与义务的相互关系：两个主体的公正 

“权利是权力所保障的利益，是权力所保障的索取，是被社会管理者所保护

的权利主体应从义务主体那里得到的利益”。与权利相对，“义务是权力所保障的

任务，是权力所保障的贡献，是被社会管理者所保护的义务主体必须且应该付给

权利主体的利益”。权利与义务实为同一种利益：它对于获得者是权利，对于付

出者则是义务。一个人的权利，必然是他人的义务，反之亦然。这种关系被称为

“权利与义务的逻辑相关性”。【11】  

研究生学费政策可能使研究生面对三种收费状况：第一种是生均教育成本全

部由政府负担，或纳税人负担全部成本。这种状况学生免收学费，因而对于学生

是“免费”的研究生教育，如我国目前计划内研究生的情况。第二种为成本分担

模式，即个人（学生及其家长）和纳税人按一定比例分担成本。第三种是学生完

全不免，即由学生负担全部成本，纳税人不负担。三种状况中权利与义务间的相

互关系如下： 

（1）目前对于学生“免费”的研究生教育——纳税人负担全部成本 

如果目前“免费”的研究生教育是社会分配给个人的权利，显然全体公民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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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承担为此纳税的义务，税收通过政府行为变为财政经费。这是“免费的研究生

教育权利”与“纳税人义务”中同一种利益。 

一个人享有什么权利，对方便负什么义务。一个人享有免费研究生教育权利，

其他公民便有为其纳税的义务。其他公民为何应负纳税义务呢？显然只因此人负

有某种义务而使其他公民享有权利：个人所享权利只能是对他所负义务的交换。

研究生教育与其他层次教育一样可能带来两种收益，即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享

有免费研究生教育权利的人所负义务很简单，就是毕业后带来的社会收益，包括

社会经济收益和非经济收益。这些收益不可分割地被全体公民共享。社会收益是

公民因其纳税义务而享有的权利。 

    社会公正的根本问题是社会给每个人分配权利与义务的公正，社会分配给一

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只有相等才是公正的，如果不相等，则不论权利多于义务还是

义务多于权利，都是不公正的。对研究生教育深入分析，我们发现其中存在两个

主体的社会公正：第一个主体是免费研究生教育的享有者，他在享有免费研究生

教育的同时负担提供相等社会收益的义务；第二个主体是纳税人，他们在承担纳

税义务之后，享有未来由免费研究生教育享有者提供相等社会收益的权利。社会

分配给两个主体权利与义务不相等，都是根本的社会不公正。 

以往高等教育财政主要关注第一主体的权利，例如专门研究高等教育收费政

策、或者学费负担增加是否会使学生的入学行为因下列因素受到阻碍：（1）低收

入；（2）种族、民族、宗教、语言状况；（3）性别（通常指女性）；（4）地域上

的不利或隔离。【12】我们往往忽略其中第一主体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承担的义

务，忽略了第二主体——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正，以及与此相关的重要问题：

相关财政政策对第二主体的负担（税收）分配是否过重。 

免费研究生教育的享有者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承担提供相等社会收益的义务，

所谓义务是“被社会管理者所保护义务主体必须且应该付给权利主体的利益”。

那么权力如何保证第一主体必须在毕业后为社会做出贡献并且做出相等的贡献

呢？第一主体在毕业后没有为社会做出贡献或做出较少贡献，是否会受到社会权

力处罚呢？例如目前中国研究生毕业后可出国并不再返回，他在毕业后将应给予

中国纳税人的社会收益给予他国，法律并无惩处。这说明如果法律没有要求第一



第 3卷第 2期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总第 7期）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2005年 6月 

 6

主体必须在毕业后为社会做出相等贡献，第一主体就不承担相应义务。免费的研

究生教育使第一主体享有权利的同时不承担义务，社会在这一分配过程中只对第

一主体分配了权利但未分配义务，权利与义务不相等因而出现了典型的社会不公

正。对于第二主体纳税人而言，他们在承担纳税义务后应享有未来由免费研究生

教育享有者提供相等社会收益权利，但“权利”没有被权力所保障，不稳固不牢

靠而是一种“可能性”。社会在这一分配过程中对第二主体分配了义务但未分配

权利，权利与义务不相等因而也出现了典型社会不公正。 

目前对于学生“免费”的研究生教育中纳税人负担全部成本。为保证公正的

实现，我国政府曾一度采取规制措施要求毕业生必须到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事业

单位为国家服务，使其人力资本确定转化为国家收益。这一政策的问题首先在于

非常狭隘地理解了“社会收益”的概念，其次限制了毕业生自主择业和自由流动，

不利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发展以及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高效率配置。当然这一政

策目前已经废止。 

以上分析结论与以往相同：目前这种对于学生“免费”的研究生教育作为制

度在理论上是不公正的，更准确地说存在很大的不公正可能，因此应当加以改革。 

（2）成本分担——个人和纳税人之间分担成本 

成本分担政策理论上比“免费”的研究生教育更倾向于公正，原因在于第一

主体自己承担部分教育成本后，第二主体纳税义务减小，在整个社会研究生规模

不扩展前提下，这一政策会有效减轻纳税人负担。社会在这一过程中对第一主体

分配了较少权利，虽然没有分配义务，但比较免费的研究生教育公正程度提高了

一些；对于第二主体分配了较少义务，因而其“应该”享有未来由毕业生提供相

等社会收益的权利也减小。由于第一主体“应该”做出的贡献减少，他们会更有

“可能”做出相等贡献。 

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更深入理解确定成本分担比例三种方案的伦理含义。第

一种是成本决定法，例如 1973 年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委员会曾建议，学费占总

成本的比例要从当时的 24％上升并稳定在 33％，这一建议在伦理方面的意义是

第一主体与第二主体之间的成本分配比例应当是 33％：67％，社会按这一固定

比例分配权利与纳税负担是公正的。确定成本约束下学费与财政经费的互补模型



第 3卷第 2期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总第 7期）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2005年 6月 

 7

探索了在市场中由个人认可的分担比例，第一主体在这一过程中认可了愿意分担

成本的比例，认可同时表明第一主体清楚第二主体的贡献及未来的义务。第一主

体在毕业后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原不是义务，但个人认可将其转化为个人义务（不

是社会义务），因而实现的可能性增加（仍非必然）。【13】多因素市场决定论是

一种尝试将研究生学费定价与财政资助分立操作的方案，【14】其中研究生学费

首先单独建立在研究生教育是私人产品基础上，学费是学校根据学生对研究生教

育需求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所确定的市场化价格。这一过程中第一、第二主体没

有实质性利益交换，不涉及根本公正。同时，政府针对不同学校、不同研究生学

科所产生不同外部性，有针对性地单独用财政进行补贴以保证外部性充足供给，

这一过程政府履行典型的资源配置职能，第一主体中的部分人享有“补贴”权利，

同时承担毕业后贡献的义务。由于政府将不同学校、不同专业外部性的产出分离

并给予不同对待，财政补贴目标因而更加明确、高效和可检验。这使第二主体获

得等额回报可能性增加，公正实现的可能性增加。           

（3）学生负担全部成本——纳税人不负担成本 

学生负担全部教育成本而纳税人不负担，第一、第二主体间无利益交换，这

一过程因而不成为社会对权力与义务的分配因而不涉及社会根本公正。以上回答

表面上与常识相反，如何理解呢？ 

个人拥有合法的自有经费，理论上应是社会前一分配过程中分配的结果（收

入分配公正更加为经济学家所关注），其中个人必有合法原因获得经费，例如通

过劳动、发明或投资。如果分配是公正的（政府努力要实现的公正作为一种结果

可能不令人满意，但这涉及收入分配系统的调整，不影响收入分配后个人），个

人对此获得经费的相应义务已履行完毕，只有权利尚未履行。经费是个人合法权

利的某种表征，他可以用资金购买奢侈品而为一人独享，也可捐赠而将权利转给

他人（此时他被称为慈善的），当然也可通过投资研究生教育而增加自己的人力

资本，这一要求社会能否允许其成为合法期望呢？ 

以上问题首先是现实问题。目前我国在其他各教育阶段对个人这一权利的履

行已充分肯定，民办教育被允许存在并发展；在研究生教育领域个人这一权利尚

未禁止（有自筹经费研究生存在），也没有充分肯定，但未来能否完全禁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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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高等教育性质的认识上 WTO更强调其具有私人产品属性，可以根据市场定价

并可在国家间贸易。即使中国禁止，个人这一权利在别国也可实行，而且将会导

致更多人携款赴国外求学，从而为中国带来更大教育服务贸易逆差。显然，禁止

这一权利对于中国不利，对于中国纳税人也不利。 

个人拥有资金使用的合法自由，他可以买奢侈品，其收益则只为私人独享；

也可以投资研究生教育，其私人收益为个人独享，但也可能带来社会收益。个人

未使用纳税人经费因而不对社会承担义务，因此教育所带来社会收益对个人非义

务而成为份外善行，对纳税人非权利而称为份外收益。对社会有益的份外善行在

道义上不但不应被禁止，而且应被社会所鼓励。以上分析是私立大学研究生教育

存在发展的主要伦理理由，也是部分职业性研究生教育可以由个人负担全部成本

的伦理性公正分析。 

以上过程对个人才智会提出要求。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

于所教授内容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学问，“教育阶梯的顶层所关注的是深奥

的学问，这些学问或者还处于已知和未知的交界处，或者虽然已知，但由于他们

过于深奥神秘，常人的才智难以把握”。【15】布鲁贝克在其《高等教育哲学》开

始就对高等教育性质作了以上划分。研究生教育一般可分为学术性和职业性两

种，其中学术性研究生教育处于本科之上，其内容为“更加高深”的学问，因而

必然对学生提出更高才智要求；职业性研究生教育虽才智方面要求会降低，但其

他方面的能力要求（例如 MBA对组织能力与沟通能力等）会有所不同。两种类型

的研究生教育以及不同学校、不同学科的不同要求，形成才智要求方面的多样性

以及研究生教育的多样性，但其教育内容要求的降低仍然有着某种限度。 

以上分析表明社会确应增加机会，使个人负担全部成本接收研究生教育的权

利得到实行，并在价值观上予以鼓励。由于个人负担全部成本后纳税人负担减轻

以及学生毕业后带来的社会收益，社会全体将受益，这对于贫穷者并非不公正。 

二、研究生财政资助分配中的比例平等 

1、仅以配置职能为目标 

低收入者有机会接受研究生教育必须依赖于财政资助（包括社会捐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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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针对本科生的财政资助政策一般被分为“免费加助学金模式”、“收费加混合资

助模式”和“收费加贷款”模式。【16】研究生教育中“免费加助学金模式”是

上一节所提到纳税人负担全部成本的状况；“收费加贷款模式”中如果忽略政府

对贷款的少量贴息，可以归于学生负担全部成本的状况；“收费加混合资助模式”

属于成本分担。三种模式中所涉及的公正问题我们已初步讨论。以下我们重点研

究政府对不同学校、不同研究生学科所产生的外部性专门进行补贴过程中，财政

资助如何配置（如何选择受资助者和资助额度）才公正的问题。 

权利与义务都属“利益”，因而必须有贡献的利益在先才能分配，即社会应

按照贡献分配权利，按照权利分配义务。在分配过程中必须按社会公正的根本原

则——即平等进行分配。一方面缔结社会是每个人所做出的一切贡献中最基本、

最重要的贡献，因此对于基本权利（即人权、自然权利、天赋权利）应遵守完全

平等原则，每一个人应完全平等地享有基本权利；另一方面，每个人因其具体贡

献的不平等而应享有相应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但非基本权利的不平等与所做出

具体贡献的不平等比例应该完全平等。两方面相结合，就形成社会公正的根本原

则。【17】罗尔斯对公正两原则表述如下： 

公正的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

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公正的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

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2）依系于

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18】  

给予研究生的财政资助不属于基本权利范围，应当属于非基本权利，适用比

例平等原则。在采用比例平等原则分配研究生财政资助过程中——例如在物理学

领域，什么是其中的比例呢？显然是贡献，即物理学研究生中受助者毕业后所带

来的社会收益。但贡献是未来的可能而非现在或以前的贡献，如何才能在现在确

定未来可能贡献的比例呢？ 

首先我们讨论对个体的资助。如果我们将资助给予一名对物理学并不感兴

趣、或虽有兴趣但才智不足的学生，这名学生将很难完成研究生教育，或虽然完

成但在毕业后无法给社会带来相等社会贡献，从而对纳税人产生了社会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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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问题的回答很可能是（具体回答应由物理学家及社会通过适当程序确定并在

后期做出有关贡献度量的统计回答）：对物理学最感兴趣同时又最有能力者在未

来贡献的可能性最大。这一答案将未来可能贡献的比例平等在现实中转换为才能

平等（还包括兴趣等），这种转换并不确定带来社会收益而仍有系统风险，但其

被认为已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受助者未来的贡献，①因而“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

大利益”。当然，有时人们会认为仅“才能”因素并不足够，有些个体虽然才能

稍差，但责任感、正义感强；或具有远大抱负因而能一生持续为社会工作。许多

品质与才能交替补充，例如，勤奋和坚韧常常是智力的有效替代品质，懒散的天

才和勤奋的普通人都做出过重要的发现，进行过有意义的研究。【19】具有替代

品质的个体有些未来更可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这些观点会将受资助个体的选

择标准从才能为主转变为综合指标。②  

以上将未来可能贡献的比例平等在现实中转换为才能（或综合指标）平等，

各因素中都不必包含学生个人家庭经济情况，因为家庭贫穷但才华横溢、责任感

强的学生未来更可能为社会做出贡献，更可能保证纳税人权利的实现。因此仅以

配置职能为目标，为保证外部性的充足供给和纳税人公正的实现，研究生资助的

分配应按才能（或综合指标）比例分配而不考虑其家庭经济状况。这一结论基本

解决了本节开始的疑问：贫穷者当然有机会接受研究生教育，其选择标准将基于

才能（或综合指标）平等，这才是公正的。由于经济资源并非根据才能在全体民

众中分配，才智超常者有可能出身于低收入家庭。【20】如果资助政策使有才能

但贫穷者的才华不能得到发展却被埋没，那么这一政策无法保证未来纳税人公正

的实现，因而是不公正的。 

其次我们讨论对群体的资助。受助群体为社会提供外部性的数量、或者纳税

人的权利虽不为权力所保证，但实际并非不会发生，其仍然是一种发生的“可能

性”（并非完全数学意义上的“概率”）。例如物理学受助群体中某人可能会成为

著名物理学家而为社会做出超过其“应当”的贡献，虽然有些其他享有者没有做

出足够贡献，但作为整体多个享有者其贡献与权利很可能相等，从而在事实上促

成对第一、第二主体的社会公正。公派出国留学政策与研究生资助政策的财政实

质类似，陈学飞对其中的“公正”可能性作了很好估计，他认为 1978－1996 年

间国家公派回归率达到 84％，但 84％回国人员的个别贡献突出因而社会收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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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个人收益，从而证明了公派留学政策的合理性。这一研究成为我国公派留学

额度和范围继续扩大的主要理论基础。【21】同理，美国给予中国留学生中以 Ph．D

为目标的学生以持续大量财政资助，因为美国相关研究表明这一群体毕业后大量

留在美国，为美国纳税人做出很大贡献，相关财政政策不仅实现了对美国纳税人

的公正，而且可能有大于“权利”的收益发生。 

表 6－1  中国居民在美 Ph.D获得者计划居留美国人数统计(1990-96) 【22】  

 

由公正原则导致的依据才能（或综合指标）比例对研究生财政资助的分配实

际上与英才主义接近，即才智出众的学生更应享有补助。上述分析表明这是公正

的，“英才应该获得优越的机会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天赋才能，而只是因为向他们

提供教育费用，利用他们的天赋才能，可以去帮助不太幸运的人们”，【23】这种

帮助就是在未来更为肯定地带来为社会全体分享的社会收益。研究生资助依据才

能（或综合指标）比例分配，无疑有助于实现普遍被认同的目标——研究生教育

参与以及所参与的研究生教育机构的水平、形式和声望，应该与学生的兴趣、能

力、天赋等因素相关，而不应与家庭收入和地位、种族或人种、性别或居住地在

农村以及城镇相关。【24】 

以上分析反复强调，受助个体或群体享有财政资助，因而需要在未来为社会

做出等额贡献才能实现公正，但贡献一直只是可能。政府可以采取规制的方法，

强制受助者在未来做出等额贡献，这种政策可以把“可能”转变为“必须”。上

文提到我国曾采取要求毕业生毕业后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政策，以及要求毕业生为

国家服务若干年才能出国的政策就属于此类规制。但大范围的规制可能存在问

题，例如毕业生在被强制工作单位出工不出力以及对劳动力市场效率的损害；小

年份 人数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990 1225 725 59.2 502 41
1991 1919 1523 79.4 920 47.9
1992 2238 1980 88.5 1080 48.3
1993 2416 2134 88.3 1077 44.6
1994 2772 2548 91.1 1223 44.1
1995 2979 2744 92.1 1341 45
1996 3201 2896 90.5 1788 55.9

所      有     领     域

计划居留美国 计划永久居留美国Ph.D毕业生



第 3卷第 2期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总第 7期）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2005年 6月 

 12

范围的规制在世界各国仍被采用，例如要求受全额资助的军校毕业生必须参军服

役若干年的规定等。与财政资助相配合以保证受助者未来必须做出贡献的规制及

其适用范围，因而十分值得研究。 

2、配置职能与分配职能相结合 

    以上我们讨论了政府在配置研究生财政资助过程中存在的公平问题。另一个

问题是，政府在履行配置职能过程中需不需要同时履行分配职能，进一步促进收

入在全社会公平分配呢？ 

有些国家在这一过程中确实要求配置职能与分配职能紧密结合，其理由是理

论上“才能”（或综合指标）是天赋能力加多年优越教育机会占有所取得的结果，

这一过程仍存在处境较差的人们，例如天赋较差或先前教育机会不足。罗尔斯将

这些并不看作道德上的应然，而主张运用补偿原理对处境较差者给予补偿。这种

补偿可以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如收入多者纳税多的累进税制），也应当在其他分

配中，包括给予处境较差者更多研究生教育受助机会，这样才能有助于“每个人

自愿加入到这个体系中来，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们”，因为“没有这种合作，

所有人都不会有一种满意的生活”。【25】在美国大学参与政府“弱势群体保护行

动”（Affirmative action）就是依据上述补偿原理对少数民族过去不平等教育

机会做出补偿，其依据也是罗尔斯的正义观念。【26】  

教育在机会和社会流动方面发挥很大作用，也承担重大责任，这使得 9年初

等教育成为公民义务，也使政府（纳税人）为义务教育提供全部教育成本成为必

须，从而使社会流动的基本教育基础得以建立。在认识到本科高等教育对于个人

发展和社会阶层流动所具有的重要性之后，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将扩大本科入学作

为重要的政策方向，对低收入者、少数民族、农村和其他传统上不利人群给予专

项补助，或设立贷款制度将付费延后以增加入学机会。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

依据自身财政状况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业前途予以适当限制，即不给学习成绩

较差的学生以财政资助。以上分析表明这一政策具有一定合理性和伦理基础，也

是财政限度（财政总额限度因税收能力存在以及其他重要领域对财政的竞争性需

要）存在下政府不得已的选择。研究生教育是教育最高阶段，所涉及的是“更”

高深的学问，其对社会流动所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例如研究生教育不是经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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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因而可以将促进社会流动的目标交由义务教育、高中、本科教育完成，而

不将其作为研究生教育的追求和财政政策价值取向。当然，适度补偿仍然应当，

这意味着在研究生教育财政分配过程中政府应主要履行并关注配置职能，分配职

能不应是主要政策目标。实际上与政府在实现公平分配中所可能采用的税收、公

共支出和规制三种政策手段相比，研究生财政分配（属于公共支出的一种）影响

范围不大，因而比较而言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适当领域。 

三、   对各领域适度研究生教育规模的探索 

财政资助的分配适用比例平等原则，但社会应该提供多少研究生资助呢？在

哪一个领域应该提供财政资助呢？这一问题实质上是研究生教育领域公共支出

规模和范围的问题，也可以被转化为各领域适度研究生教育规模的重大问题。这

一问题是高等教育财政领域最为关键的三大问题之一。③ 

各领域研究生规模与政府的研究生资助政策有关。在生均成本不变情况下，

财政资助过多将显著降低私人的直接教育成本，【27】大幅度增加私人内部收益

率，从而导致对研究生教育的过量需求。此时，政府如抑制需求会导致政治上的

不满，如果满足需求就有可能使研究生规模膨胀。这意味着如果研究生财政资助

不存在限度，极有可能导致过度教育，即在劳动力市场上社会拥有的研究生教育

超过了需要。【28】 

过度教育一般被认为是低效率的，在个体方面可引起工作不满感，不良的工

作场所行为以及健康恶化，很可能与生产力呈否定关系。【29】过度教育如由财

政资助所导致则同时也是不公正的，原因在于第一主体由于不能在劳动力市场充

分利用其研究生教育，虽然个人愿承担义务，但客观却无法产生与其权利相等的

社会收益。这使第一主体享有了财政资助，但却无法带来相等社会收益，相关分

配过程出现了根本的社会不公正；对于第二主体而言，他们在承担纳税义务后应

享有未来由受助者提供相等社会收益的权利，但分配过程对第二主体分配了义

务，但权利因过度教育而无法实现，权利与义务不相等因而出现了典型的社会不

公正。以乒乓球奥运选手的培养（国家队在一般省队和少体校之上，这一阶段的

培养在训练层次上非常类似研究生教育）为例，一国参加男子乒乓球单打决赛的

选手最多数量为 3名，中国如果用税收培养出水平比较接近的选手 30人，但只



第 3卷第 2期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总第 7期）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2005年 6月 

 14

能选择 3名较高水平选手参赛，其中许多人会因看不到机会而移民国外，作为他

国选手参加奥运会而形成围攻中国选手的状况，这种过度教育显然导致了纳税人

的社会不公正。【30】物理学家的培养存在类似状况，如果财政资助导致物理学

家数量过多，而社会没有足够科研经费和工作机会，这些物理学家也会转行或移

民国外，从而导致人才流失，第二主体应得的社会收益无法实现。【31】北京晨

报曾报道，北京理工大学激光物理专业博士孙逊毕业即失业，最后成为一名歌手

（歌手的培养成本较低，并且不一定应由财政支持）。其导师辛建国教授也证实：

“我们实验室的学生，毕业后做本职的相对要少”。【32】如果某一领域如“孙逊”

般的博士太多，显然出现了过度教育和对纳税人的不公正。闵维方在其关于成本

分担政策的研究中指出，高等教育投资能够带来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二者都服

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从全社会角度看，当社会的收益低于社会付出的成本时，

公共教育经费的支出就成为不经济的了。【33】以上分析同时表明，这也是不公

正的。政府如果将大量的资源用于研究生教育，对于研究生教育可能的回报政府

和纳税人都必须予以关注；【34】或者说，补贴可以保证正的外部性供应充足，

但必须小心回避补贴的浪费。【35】  

过度教育如因财政资助产生必然导致社会不公正，但如因个人负担全部教育

成本而产生，则不会出现社会公正问题，原因在于第一主体未使用纳税人经费因

而不对社会承担义务，其个人如因过度教育无法为社会做出贡献，只是没有做出

“份外善行”而不涉及公正问题。当然，个人会因无法实现私人收益而导致私人

损失。基于经济人假设，个人会对以上损失非常小心。 

在劳动力市场中不同专业研究生相互间不能很好替代（其不可替代程度超过

本科教育），例如医生与物理学家，因此对于研究生而言不只存在一个劳动力市

场，而是多个劳动力市场。【36】仅以一个劳动力市场为例（如机械工程专业劳

动力市场），假设其合理劳动力规模为 Q，其中个人愿全成本负担的规模为 A，财

政全成本负担的规模为 B（考虑规模确定问题时，我们可以把按成本分担支付学

费的方式折算归结入以上两类规模中 ④），显然 A＋B应当等于 M，于是 B＝M－A。

如果 A 已经等于 M，B 就应当等于 0，即政府此时不应当为这一领域研究生教育

提供资助，否则就有可能导致过度教育而产生社会不公正。因此，在某一劳动力

市场所需要的研究生规模中，公私之间会形成互补关系，这种互补关系可以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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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简单示意，其中由财政支持的规模在确定规模的行动中既可以被动，也可以

主动。例如政府为国防事业需要，将放射化学专业人才需求规模确定为 Q时，由

于劳动力市场反应很慢，政府可以直接通过财政资助使研究生规模达到 Q，其中

政府是主动的；对于成熟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机械工程，政府可以充分了解市场反

应后确定需要支持的财政规模，这一过程中政府应当是被动的。图 6－2是 1995

年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Science &Technology）研究生教育经费来源比例图，

其中联邦政府资助所占比例并不是主要的。表 6－2是 1995年联邦政府资助在科

学与工程各领域研究生资助中所占的比例表，联邦政府对各领域资助比重呈现极

大差别。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科学与工程领域的全日制学生主要由个人负担全部成

本，经费来源为贷款、个人和家庭的贡献。各领域中个人负担全部成本的学生数

也不同。⑤总之，政府可以通过影响研究生教育的直接成本和资助，影响研究生

教育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政府有效的宏观和微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

才能保证研究生总规模和供需结构的良性、健康发展。【37】  

           图 6－1   某领域适度的研究生教育规模 

 

 

 

 

 

 

 

  

 

图 6－2   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研究生主要财政来源百分比：1995年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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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分析表明政府应认识到，劳动力市场对研究生的总需求将来自财政和私

人经费两种供给，政府宏观管理的核心是在不限制私人经费供给规模前提下，保

证由财政经费支持的规模不导致过度教育而产生不公正。对此恰当的比喻仍来自

体育领域，例如网球。由于各项国际赛事提供很可观奖金，即使世界排名 150位

的选手年收入也高达 5万美元，因此私人投资意愿很强，如果私人投资已经达到

适度规模（例如国内已经有 10人达到全球排名前 20而可以进入奥运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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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1995年联邦政府对科学与工程各领域研究生资助 【41】 

 

政府如仍用财政经费支持训练则会产生社会不公正了。【39】政府以税收大量津

贴研究生教育是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供应过剩的社会因素之一；同样，政府也可

通过改变教育的私人成本影响供求。【40】以上分析回答了文章开始提出的问题，

基于过度教育的存在，不能简单将不断扩大研究生规模作为以公平为目标的政策

价值取向。 

从伦理学公正角度对研究生教育的深入分析表明，研究生学费与资助政策中

存在两个主体的社会公正：第一个主体是研究生教育的享有者，第二个主体是纳

                领域 R esea r ch  a ssis t a n t sh ip s Fe llo w sh ip s T r a in ee sh ip s

            所有领域 49.5 23.8 64

所有科学领域 50.6 22.6 65.4
P h y sica l S c ien ces 75 33.8 58

    A stro n o m y 76.3 50 28.6

    C h em istry 73 31.4 56

    P h ysics 77.7 34.7 66

    O th er 52.5 0             N A  
M a t h em a t ica l S c ien ces 45.4 23.2 3 2 .4
C o m p u t er   S c ien ces 61.9 25.6 2 4 .1
E n v ir o n m en t a l S c ien ce 63 33.3 4 9 .3
   A tm o sp h eric  S c ien ces 81.9 62.7 1 2 .5
   E a rth  S c ien ces 62.3 29.5 4 7 .5
   O cean g rap h y 67.5 29.2 5 8 .3
   O th e r 38 40.2 5 3 .3
L ife  S c ien ces 48.1 27 7 7 .8
   A gricu ltu ra l S c ien ces 34.5 15.6 1 0 .3
   B io lo g ica l S c ien ces 54.8 29 7 2 .6
   M ed ica l S c ien ces 39.8 23.6 7 8 .9
   O th e r 30.1 25.6 8 7 .1
P sy ch o lo g y 32 17.2 3 6 .6
S o c ia l S c ien ces 20.1 13.9 2 0 .6
   A n th o lo g y 22.6 18.1 1 6 .7
   E co n o m ics 25.5 13.3 9 .2
   H is to ry o f S c ien ce 5.9 16.5 4 0
   L in gu is tic s 32.8 20.6 3 4
   P o litica l S c ien ce 7.1 10.9 1 2 .5
   S o c io lo gy 21 11.6 5 1 .5
   O th e r 23.4 17.2 2 5 .8
所有工程领域 46.8 28.6 4 3 .2
A ero n au tica l/a s tro n au tica l en g in eeri 56.9 56.1 5 8 .1
C h em ica l en g in ee rin g 45.2 26.3 6 3 .8
C iv il en g in ee rin g 37.4 23.3 1 6 .3
E le trica l en g in ee rin g 49.6 27.8 2 7 .6
In d u stria l en g in eerin g 30.5 20.3 4 8 .6
M ech an ica l en g in ee rin g 49.8 33.7 3 9 .6
M ea tera ls  en g in eerin g 54.2 33.4 5 0
o th e r en g in ee rin g 47.5 25 6 4 .3

N A = n o t av a ilab le

联邦政府资助占该类资助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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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社会分配给两个主体权利与义务不相等都是根本的社会不公正。如果仅以

配置职能为主，政府对财政资助的分配适用比例平等原则，基于未来可能贡献的

比例很可能被转化为基于才能（或综合指标）的比例进行分配，这种很类似英才

主义的分配实质是公正的。如将配置职能与分配职能相结合，则应同时给予弱势

群体适当补偿。社会应当允许并增加机会，使个人负担全部成本接受研究生教育

的权利得到实行，并在价值观上予以鼓励，这使个人的份外善行得以实现并对所

有纳税人有利。在对适度研究生规模的探索中，由财政经费和私人自有经费支持

的研究生规模应当形成互补关系，政府应注意保证由财政经费支持的研究生规模

不导致过度教育而产生社会不公正和纳税人过重的税收负担。 

本章试图从伦理学角度对研究生学费与资助政策中的公正问题予以重新反

思。当我们注意到纳税人如果能够在某种限度内准确地衡量其成本和收益，其显

然有权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那么他们可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对研究生资助政策

以及税收政策做出选择，纳税人可以对涉及自身的公正予以维护。【42】由此所

得出的有关研究生教育结构与规模的结论，仅仅是找到了理论中规模问题的伦理

界限，这是文章局限所在（这一界限的价值，仍需通过公共选择过程找到其在实

践中的作用）。在实践中如何分领域、行业找到研究生教育适度规模、特别是应

当由财政资助的适度规模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例如在医学研究生教育规模预

测方面（美国只通过研究生教育培养医生），美国医生医学教育总顾问小组

（Surgeon General’s Consultant Group on Medical Education ）认为保持

美国人口中医师与人口的适度比例是维护美国人口健康的关键，为此提出 1975

年美国学研究生院的毕业生应当是 11000人，考虑适当淘汰率的存在 1971年的

入学规模应当是 12000 人。【43】美国劳动部所属的劳工计划局利用现存统计数

据和外部经济计量学模型，定期做出预测；有些基金会也与劳工统计局合作，对

工程师和科学家的需求进行研究。【44】相关研究结论是在不同的研究生学科领

域，联邦政府的资助表现出很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对各领域适度研究生教育

规模的深入分析和探讨，就是各领域研究生教育劳动力的供需平衡预测问题。这

一问题虽然困难,目前在中国十分值得期待。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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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确实有证据表明,美国医学研究生院中学生的学习成功与其本科成绩相关，本

科成绩优秀者较易取得研究生阶段的学习成功。而医学院的学习成功者，普遍被

认为毕业后职业表现优秀（社会收益高），虽然这一点没有得到数据证实。参见

Frank A. Sloan. The Demand for Higher Education: The Case of Medical School 

Applicants（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Vol. 6，No.4（Autumn ，

1971）：467. 

②综合性指标如何确定以及具体如何考察，就是研究生录取标准和程序问题，其

关键在于对能力因素的考察以及如何考察和权衡替代品质。 

③其余两大问题是高等教育效率（与单位成本相关）和高等教育收入、特别是教

育成本在不同来源之间的分担比例问题。见约翰斯通（D. Bruce Johnstone）. 高

等教育财政：问题与出路（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0. 

④具体折算方法为：设生均教育成本为 C，学费按 X（0<X<1）比例分担成本为

XC；财政经费按（1－X）比例分担成本为（1－X）C。如果固定规模为 Q，则 QC

＝XCQ+(1-X)CQ，因此固定规模 Q可以折算为：个人负担全成本的规模为 XQ，财

政负担全成本的规模为（1－X）Q。例如，如果按 33％比例分担生均教育成本确

定学费，固定规模 Q可以折算为个人负担全成本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为 1/3Q，财

政负担全成本的研究生教育规模为 2/3Q。 

⑤在计算机科学、医学、人类学、工业工程领域，约 40％的学生个人负担全部

成本；在心理学和政治学中，超过 50％的学生个人负担全部成本；在天文学、

化学、物理、大科学领域，只有不到 10％的学生个人负担全部成本。见参考文

献[38], P.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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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版)，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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